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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意见反馈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公司客户服务质量与水平，规范各部门客户意见反馈工作流

程, 提高客户满意度,形成有效的客户意见反馈机制，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主要适用于公司评级业务及服务全部流程中所发生的各类客

户意见反馈和答复情况。

第二章 客户意见反馈

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的“客户意见反馈”是指客户对本评级机构的产品质量、

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反馈，不包括复评申请要求。

第四条 在项目承揽阶段，对接的市场人员是客户意见反馈的第一受理人；

在尽职调查阶段，特定项目的项目组组长为客户意见反馈的第一受理人。

第五条 项目组应在现场考察与访谈工作结束前将《客户意见反馈表》提交

给客户，客户对项目组现场实地考察、前期工作准备、尽职调查等作出评价。《客

户意见反馈表》作为项目档案归档。

第六条 负责特定项目的分析师及相关部门、人员，应当积极配合客户意见

事项的调查、反馈等工作。

第七条 相关部门应将客户反馈意见记录和相关情况形成客户意见反馈报告

及时提交公司相关部门领导。

第三章 处理原则

第八条 处理客户意见反馈时，处理人员应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服务，耐心

听取 反馈意见，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并且能够礼貌、及时地给予回复。

第九条 处理客户意见反馈过程中，如遇客户提出不合理要求，也要耐心解

释和 说服，防止矛盾激化。

第四章 处理程序

第十条 按客户意见反馈方式分为现场反馈和非现场反馈。

第十一条 各类客户意见反馈的受理及处理的基本程序如下：

（一） 受理。客户可通过公司官网公布的联系方式，以来电、来信或来访

的方式向公司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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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处理。受理人应及时完成对客户反馈内容的核实和整理，并立即通

知相应的部门经理，由部门经理负责组织对客户意见做出反馈并形成书面报告。

（三） 归档。客户意见反馈记录及报告等内容及时进行整理归档，并交由

合规部统一归档处理和备查。

第十二条 若客户意见反馈包含投诉内容，按照公司《投诉处理制度》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公司合规部负责制订、解释、修订。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公司总裁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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